
允许父项的继承权限传播到该对象和所有子对象
在系统中，资源之间存在父子节点关系，父节点的继承权限允许向下传播到子节点。

下面对该设置项中设计到的概念进行说明。

父子节点
继承权限
允许父项的继承权限传播到
该对象和所有子对象

功能说明
示例

父子节点

在分析展现中，报表与目录之间存在父子节点的关系。如下图中，【电子表格】目录与【报表示例】目录是父子节点关系，【报表示例】目录与【表格
结构】也是父子节点关系。

继承权限

继承权限是指资源权限应用范围中涉及子目录、文件的三种应用范围。如下：



其中：

“只有该目录”为非继承权限；
“该目录、子目录及文件”为继承权限，在该节点下的所有子节点均可继承该权限；
“该目录及子目录”为继承权限，在该节点下的目录子节点可继承该权限；
“该目录及文件”为继承权限，在该节点下的文件子节点可继承该权限。

允许父项的继承权限传播到该对象和所有子对象

功能说明

该设置项实现的功能是，若父项的资源权限应用范围为继承权限（即“该目录、子目录及文件”、“该目录及子目录”或“该目录及文件”），则该节
点及该节点下的所有子节点也相应继承父项的权限；

若该节点不勾选“允许父项的继承权限传播到该对象和所有子对象”，则无论父项的资源权限如何设置，该节点不继承父项的资源权限，需单独对该节
点进行设置。

示例

系统中存在以下两级目录：一级目录为“公共空间”，二级目录有“电子表格”和“报表功能演示”，以此三个目录演示允许父项的继承权限传播到该
对象和所有子对象功能。



（1）在 “电子表格” 节点上，点击更多操作选择 ，在资源权限窗口中，勾除“允许父项的继承权限传播到该对象和所有子对象”。资源权限

在弹出的窗口中，选择  。 删除



即可去除“电子表格”节点上的“允许父项的继承权限传播到该对象及所有子对象”。

（2）此时“报表功能演示”目录是允许父项的继承权限传播到该对象及所有子对象的。

（3）设置“公共空间”目录的权限，在“公共空间”目录上点击更多操作选择 ，添加用户“普通用户”，并设置应用范围为“该目录、子目资源权限
录及文件”如下：



（4）在“报表功能演示”目录上，点击更多操作选择 ，检查其权限，如下：资源授权

其资源权限中出现“普通用户”的授权，并且是不可更改的，该授权是继承自“公共空间”节点的资源权限。

（5）在“仪表盘目录”节点上，点击更多操作选择 ，检查其权限，如下： 资源授权

该节点上没有任何资源授权，因为该节点上勾除了“允许父项的继承权限传播到该对象和所有子对象”，所有“电子表格”节点不会继承“公共空间”
节点的资源权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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